
 

 審 核 2020-21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HAB380 
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 
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4474) 
 

 

總 目 ：  (95)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-)  沒 有 指 定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 (劉 明 光 ) 

局 長 ：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 2017年 至 2019年 康 文 署 轄 下 a)潔 淨 及 輔 助 服 務 ; b) 護 衞 服 務 ; c) 園 藝 護 養

服 務 承 辦 商 服 務 合 約 的 承 諾 的 (i)月 薪 範 圍 、 (ii)時 薪 分 佈 、 (iii)工 時 分 佈 、

(iv)聘 用 年 期 、 (v)用 膳 時 間 及 (vi)年 齡 分 布 分 別 為 何 (以 表 列 出 )；  
 

提 問 人 ： 尹 兆 堅 議 員 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66) 

答 覆 ：  

 
在 2017年 至 2019年 期 間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的 外 判 清 潔 、 保 安 及

園 藝 護 養 服 務 合 約 的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

承 辦 商 聘 用 員 工 的

時 薪 (元 ) 
   

  清 潔  34.5 – 38.3 34.5 – 38.3 37.5 – 44.5 

  保 安  34.5 – 38.0 34.5 – 38.1 37.5 – 42.0 

  園 藝 護 養  34.5 – 52.4 34.5 – 52.4 37.5 – 52.4 

    

承 辦 商 聘 用 員 工 的

月 薪 (元 ) 
   

  清 潔  8,556 – 9,500 8,556 – 9,500 9,300 – 11,036 

  保 安  8,556 – 9,424 8,556 – 9,449 9,300– 10,410 

  園 藝 護 養  8,556 – 13,000 8,556 – 13,000 9,300– 13,000 



 

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

承 辦 商 聘 用 員 工 的

每 天 最 高 工 作 時 數

工 時  

   

  清 潔  8.5 – 11 8.5 – 11 8.5 – 11 

  保 安  8 – 11 8 – 11 8 – 11 

  園 藝 護 養  8 – 10.5 8 – 10.5 8 – 10 

    
 

由 於 康 文 署 場 地 數 目 及 其 大 小 、 人 手 要 求 和 服 務 需 要 並 不 相 同 ， 每 份 外 判

服 務 合 約 內 的 用 膳 時 間 也 因 應 場 地 需 要 有 所 不 同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用 膳 或 休 息

時 數 一 般 為 30至 60分 鐘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康 文 署 並 非 外 判 員 工 的 僱 主 ， 亦 沒 有

要 求 承 辦 商 提 供 其 聘 用 人 員 的 詳 細 資 料 ， 因 此 康 文 署 並 沒 有 外 判 員 工 聘 用

情 況 (如 聘 用 年 期 及 年 齡 分 布 )的 數 據 。  
 
 

– 完  – 


